
二零零六年四月二十五日  
討論文件  

 
立法會  

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 
 

根據《土地（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）條例》  
就強制售賣指明地段類別  

調低所須不分割份數的申請門檻的建議  

 
目的  

 本文件就政府根據《土地（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）

條例》（下稱《條例》）（第 545 章），作出調低強制售賣三個指
明地段類別的申請門檻的建議，徵詢議員的意見。  

 
諮詢事項  

2. 為進一步促進私人參與土地重新發展的工作，以解決

日益嚴重的樓宇老化問題，政府於本年三月八日提出建議，諮

詢公眾。政府建議利用《條例》的現有機制，藉憲報公告訂明

下列三個地段類別，可採用不少於 80%不分割份數的申請門
檻，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強制售賣該整個地段作重新發展  –  

 
(a) 地段上只剩餘一個單位未能收購；  

(b) 地段上的樓宇的樓齡均達 40 年或以上；或  

(c) 地段上有下落不明／無法聯絡的業主（至少佔該地段的
不分割份數的 10%）。  

 
有關的憲報公告為附屬法例。  

 
3. 就以上三個建議的詳細理據，請參考夾附的諮詢文

件。諮詢期至二零零六年五月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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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倘若社會各界就建議取得共識，政府計劃於二零零六

／零七立法年度，向立法會提交附屬法例。  

 
徵詢意見  

5. 請議員就諮詢文件的內容發表意見。  

 
 
 
 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 
二零零六年四月  



  

根據《土地（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）條例》  
就強制售賣指明類別地段  

調低所須不分割份數的申請門檻的建議  

 
目的  

 本文件闡述當局擬議根據《土地（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）

條例》第 3（ 5）及（ 6）條，指明三個類別的地段可採用不少於 80%
的不分割份數作為強制售賣的申請門檻，以促進重新發展該類地段

的工作。  

 
背景  

2. 政府致力解決樓宇老化的問題。我們十分重視促進私人參

與土地重新發展的工作，作為解決樓宇老化的全面性策略中的一環。 

 
3. 為此，《土地（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）條例》 （下稱《條
例》）（第 545 章）在 1998 年制訂，並於 1999 年實施。簡而言之，
該《條例》訂明，凡任何人士（以承按人以外的身分）擁有某地段

不少於 90%的不分割份數，可向土地審裁處申請為重新發展而強制
售賣該整個地段。截至 2005 年年底，根據該《條例》作出售賣令的
申請共有 19 宗，其中 5 宗獲土地審裁處批准， 4 宗正在處理中，其
餘的則被中止或尚待決定。土地審裁處並無備存有關申請被中止的

原因的資料，但據我們了解，部分申請被中止是因為有關申請人已

經與餘下單位的業主達成買賣協議。  

 
4. 鑑於私人為重新發展而徵集土地的過程冗長，而結果又難

以預計，是他們工作的主要障礙之一，我們認為可進一步利用《條

例》的現有機制，以協助他們徵集土地的工作。《條例》第 3（ 5）及
（ 6）條訂明，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可藉憲報公告指明某些類別的
地段可採用不少於 80%的不分割份數作為較低的強制售賣申請門
檻。該憲報公告屬於附屬法例，須經由立法會審議。我們認為可借

助這個機制，進一步促進私人參與重新發展工作。相關的法例條文

載於附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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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議的地段類別  

5. 在制訂有關建議時，我們明白有需要在促進私人參與土地

重新發展的工作與保障個人私有產權之間，取得審慎而細緻的平

衡。就此，基本法第 6 條訂明，私有財產權須依法獲得保護。  

 
6. 基於以上所述，我們建議下列三個類別地段可根據《條例》

採用不少於 80%的不分割份數作為強制售賣的申請門檻─  

(i) 地段上只剩餘一個單位未能收購；  

(ii) 地段上的樓宇的樓齡均達 40 年或以上；或  

(iii) 地段上有下落不明／無法聯絡的業主。  

 
地段上只剩餘一個單位未能收購  

7. 有意見認為私人重新發展 5 至 9 個單位的樓宇時，一旦僅
餘的一名業主基於種種理由而拒絕出售單位，整個重建項目便會裹

足不前。這是由於尚餘單位佔這類樓宇總不分割份數的 10%以上。
有鑑於此，我們擬議以「地段上只剩餘一個單位未能收購」為指明

地段類別，可採用不少於 80%的不分割份數的較低強制售賣的申請
門檻。此舉應有助重新發展一些有 5 至 9 個單位的典型舊樓 1。我們

並未備有這類樓宇的數目，然而，目前有超過 20 000 幢樓高 9 層或
以下的私人樓宇。  

 
地段上的樓宇的樓齡均達 40 年或以上  

8. 一般來說，樓宇會隨時間老化，而老化速度則視乎維修保

養的情況而定。由於樓宇各個組件均有特定的使用期限，我們認為

樓齡是客觀的準則，藉以初步評估重新發展的需要。  

 
9. 本港目前有超過 7 500 幢樓齡達 40 年或以上的私人樓宇
（約佔私人樓宇總數的 20%）。屋宇署在 2003 年及 2004 年所發出的
法定修葺令 2中，約有 40%是發給這些舊樓的。雖然舊樓的實際狀況
十分視乎其保養是否妥善，上述法定命令的數字反映破舊失修情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對於有超過 9 個單位的樓宇，剩餘的最後一個單位佔樓宇總不分割份數的 10%或以
下；對於有少於 5 個單位的樓宇，剩餘的最後一個單位佔樓宇總不分割份數超過 20%
（假設剩餘的最後一個單位佔總單位數目的百分比，粗略相等於該單位的不分割份數

佔總不分割份數的百分比）。  
2 根據《建築物條例》（第 123 章）第 26 及 28 條就危險及破舊樓宇與欠妥排水系統所發
出的命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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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些舊樓中較為普遍。樓齡達 40 年的樓宇亦往往未能符合現代樓
宇的最新標準，無法提供舒適方便的居住環境。  

 
10. 把樓齡達 40 年或以上的樓宇定為指明地段類別，亦有助重
新發展那些極可能屬戰前落成而缺乏基本衞生設施的樓宇。由於這

些樓宇未能提供最基本的衞生設施，我們認為適宜盡早進行重新發

展。至於樓齡達 40 年或以上屬古蹟或暫定古蹟的樓宇，則會根據《古
物及古蹟條例》（第 53 章）予以保護，不會被拆卸。土地審裁處會
負責把關，只會在信納重新發展申請具備充分理據及符合其他規定

的情況下，才會作出售賣令。  

 
地段上有下落不明／無法聯絡的業主  

11. 私人在徵集土地期間所遇到的另一個常見問題，是無法與

有關業主取得聯絡。因此，我們建議有下落不明／無法聯絡的業主

的樓宇為指明地段類別，可採用不少於 80%的不分割份數作為強制
售賣的申請門檻。  

 
12. 就此，我們認為下落不明／無法聯絡的業主所佔不分割份

數應該不可少於 10%，使多數份數擁有人需要繼續透過協商及協議
方式盡量收購單位，而不會純粹因為該地段有下落不明／無法聯絡

的業主而得益 3。  

 
外界就《條例》的其他建議  

13. 我們知悉部分人士，特別是業界、專業團體及個別業主，

希望當局對《條例》作出更重大的修訂，包括全面調低強制售賣的

門檻至不少於 80%，以及把計算門檻的基礎由地段改為「地盤／計
劃」。不過，我們對這些建議有所保留，因為立法會在 1998 年經過
詳盡及全面的討論後，才就現時以地段為單位的 90%的不分割份數
門檻取得共識。特別是如擬議透過「地盤／計劃」作為基礎，更可

能會導致多數份數擁有人雖然擁有該「地盤／計劃」不少於 90%的
總不分割份數，但他在該「地盤／計劃」內的其中一個地段，卻可

能根本未能收購任何不分割份數。我們必須在促進重新發展與保護

私有產權之間，取得審慎的平衡。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假如下落不明／無法聯絡的業主的單位數目，只佔地段的總不分割份數的 2%，則指明
有關地段可採用較低強制售賣門檻（不少於 80%的不分割份數），便等同協助該地段的
多數份數擁有人收購額外 8%的不分割份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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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此外，亦有意見要求，除了在地段上現有發展的齡期或其

維修狀況外，政府應透過訂立規例指明其他理由，讓土地審裁處可

基於這些額外理由，決定有關重新發展某地段的申請是否合理。我

們認為這些額外的理由需要獲得社會大眾接受，相對客觀及可執

行。我們歡迎各界就這方面提出意見。  

 
未來路向  

15. 政府期望聽取各界對這些建議的意見，並特別希望專業團

體及業界能就對上文第 6 段擬議三類地段的可行性提出意見。我們
會透過適當途徑收集公眾意見，包括舉辦公眾論壇，與業主進行小

組討論，以及透過互聯網上的「公眾事務論壇」收集中產人士的意

見。假如公眾就擬議地段類別取得共識，我們會向立法會提交有關

的立法建議。  

 
 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 
2006 年 3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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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土地 (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)條例 (第 545 章 ) 

第 3(5)、 3(6) 和 3(7)條  
 
 

第 3(5)條  

 

 在符合第 (6)款的規定下，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可藉憲報公告

就屬於該公告中指明的地段類別的地段，指明一個較第 (1)款所述百

分比為低的百分比，而在此情況下，對第 (1)款及本條例的其他條文

的解釋，須猶如第 (1)款所述百分比已就屬於該類別的地段而由如此

指明的百分比取代一樣。  

 

 

第 3(6)條  

 

 根據第 (5)款指明的百分比不得少於 80%。  

 

 

第 3(7)條  

 

 現宣布—   

(a) 在不影響“少數份數擁有人＂的定義的一般性及第

(1)(b)款及第 4(1)(b)(i)條的施行的原則下，就本條而

言，在計算某人或某些人士 (而不論其是否第 (1)款提

述的人 )在某地段擁有的不分割份數所佔百分比

時，不得將純粹是關乎該地段的公用部分的不分割

份數計算在內；  

(b) 第 (5)款所指的公告是附屬法例。  

 


